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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決算法第26條之1規定：「審計長應於會計年度中將政府之半年結算報告，於政府提出後一個月內完成其查核，並提出查核報告於立法院」。行政院主計處依法彙編民國96年度（以下簡稱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營業與非營業部分），於民國96年8月31日函送到部，本部已於法定期間內，依法完成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編列半年結算報告計有普通公務機關單位222個（所屬分機關單位1,417個），國營事業機關單位23個（分支機構570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位98個（分預算及作業單位598個），總計343個機關單位（所屬分機關機構及分預算作業單位共計2,585個）。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普通公務機關部分）半年結算，歲入預算執行數為7,694億餘元（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於民國96年7月25日經　總統公布，爰至同年6月30日止尚無分配數）；歲出預算執行數為7,293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825億餘元，約為10.17％；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結果賸餘401億餘元。

本年度國營事業機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半年結算，總收入1兆5,748億餘元，總支出1兆4,489億餘元，盈餘1,258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776億餘元，約為160.93％。

本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半年結算，總收入（含基金來源）5,816億餘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5,435億餘元，賸餘為381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268億餘元，約為237.12％。

本年度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期、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等2個特別預算半年結算，歲入未編列預算，歲出預算執行累計數合計為102億餘元，較預算分配累計數減少130億餘元，約為55.93％；歲入歲出差短合計為102億餘元，由國庫統籌調度，原編融資調度預算尚未執行。

以上本年度半年結算經本部查核結果，其有未達預期應行檢討改善者，業經分函各該機關研擬具體因應措施，或函其主管機關督促改善，本部均已列管賡續注意其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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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於民國96年6月15日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並經　總統於民國96年7月25日公布，各機關上半年預算之執行，係依據預算法第54條及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等規定辦理。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為1兆4,886億餘元，歲出為1兆6,283億餘元。截至6月底止，執行結果，歲入執行數（含應收數，以下同）為7,694億餘元，歲出執行數（含暫付數，以下同）為7,293億餘元，歲入歲出相抵後，賸餘401億餘元。茲將本半年歲入、歲出分配預算執行情形說明如次：

本年度歲入預算截至6月底止，尚無分配數，執行數7,694億餘元。

本年度歲出預算截至6月底止，分配預算暫列數8,118億餘元，執行數7,293億餘元，約占分配預算暫列數89.83％，已分配尚未執行數825億餘元。茲按各主管機關別分析，計有總統府及環境保護署2個主管機關執行率未達80％，主要係中央研究院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部分工項存有疑義，須俟權責機關釋示後始能辦理計價，及環境保護署部分預算經立法院決議凍結，致影響預算執行；其餘22個主管機關及省市地方政府科目等尚能依分配預算進度執行。以下另就分配預算暫列數尚未執行金額逾30億元之主管機關，依序列表如次：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主管機關
	分配預算

暫列數
	已執行
	尚未執行

	
	
	金額
	％
	金額
	％

	1.國防部主管
	128,747
	103,179
	80.14
	25,567
	19.86

	2.教育部主管
	87,741
	72,718
	82.88
	15,023
	17.12

	3.財政部主管
	101,434
	95,806
	94.45
	5,627
	5.55

	4.農業委員會主管
	42,832
	37,564
	87.70
	5,268
	12.30

	5.交通部主管
	27,312
	22,224
	81.37
	5,087
	18.63

	6.內政部主管
	62,354
	57,279
	91.86
	5,074
	8.14

	7.經濟部主管
	28,155
	23,276
	82.67
	4,878
	17.33


一、歲入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預算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7,694億9千1百餘萬元（包括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其他收入等7項），因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於民國96年7月25日經  總統公布，故截至6月底止尚無預算數及分配數。

茲按歲入來源別預算執行情形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稅課收入：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6,699億3千6百餘萬元（包括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關稅、貨物稅、證券交易稅、礦區稅、期貨交易稅、菸酒稅、營業稅等9項）。
(二)罰款及賠償收入：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105億5千7百餘萬元（包括罰金罰鍰及怠金、沒入及沒收財物、賠償收入等3項）。
(三)規費收入：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209億6千3百餘萬元（包括行政規費收入、司法規費收入、使用規費收入等3項）。

(四)財產收入：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177億1千3百餘萬元（包括財產孳息、財產售價、財產作價、投資收回、廢舊物資售價等5項）。

(五)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401億2千5百餘萬元（包括營業基金盈餘繳庫、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投資收益等3項）。

(六)捐獻及贈與收入：截至6月底止無執行數。

(七)其他收入：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為101億9千5百餘萬元（包括學雜費收入、雜項收入等2項）。

二、歲出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預算分由24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及省市地方政府執行，並編列災害準備金及第二預備金統籌支應，截至6月底止分配預算暫列數8,118億8千5百餘萬元，經核執行數為7,293億7百餘萬元，占分配預算暫列數89.83％（詳見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第乙8至乙11頁），尚未執行數825億7千7百餘萬元，占分配預算暫列數10.17％。
各機關預算執行結果，分配預算暫列數執行率未達80％者，計有31個機關，其中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超過3千萬元者，計有24個機關，茲分析如次：（一）執行率未達50％者，計有福建省政府等3個機關；（二）執行率60％以上未達70％者，計有臺灣高雄少年法院等3個機關；（三）執行率70％以上未達80％者，計有國防部等18個機關。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執行率
	機關名稱
	分配預算暫列數
	已執行

	
	
	
	金額
	％

	未達50％者
	1.福建省政府
	1,038
	372
	35.87

	
	2.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636
	642
	39.27

	
	3.司法院
	1,257
	618
	49.19

	60％以上未達70％者
	1.臺灣高雄少年法院
	199
	124
	62.35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44
	96
	66.68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204
	140
	68.50

	70％以上未達80％者
	1.國防部
	334
	237
	70.98

	
	2.中央研究院
	4,323
	3,099
	71.69

	
	3.考選部
	506
	365
	72.13

	
	4.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335
	982
	73.55

	
	5.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869
	1,385
	74.14

	
	6.監察院
	408
	304
	74.42

	
	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384
	1,032
	74.62

	
	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52
	115
	75.66

	
	9.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69
	129
	75.91

	
	10.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169
	128
	75.94

	
	11.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
	129
	98
	76.59

	
	12.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5,927
	4,561
	76.96

	
	1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所屬
	2,591
	2,009
	77.56

	
	1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340
	264
	77.80

	
	1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39
	109
	78.24

	
	1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所屬
	1,207
	948
	78.53

	
	17.經濟部
	10,964
	8,710
	79.44

	
	18.交通部公路總局
	15,367
	12,243
	79.67


以上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結果，截至6月底止，其分配預算暫列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原因，或促請提出妥適改進措施，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12頁附表一、民國96年度上半年歲出預算執行重大差異原因分析簡表。
貳、國營事業機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本年度國營事業23單位，其半年結算經書面審核完竣，綜計營業總收入1兆5,748億3千4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附屬單位預算案立法院於96年7月20日審議通過，總統於96年8月15日公布）增加1,289億5千3百餘萬元，約8.92％；營業總支出1兆4,489億7千2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513億2千7百餘萬元，約3.67％；盈餘1,258億6千2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776億2千6百餘萬元，約160.93％。其中中央銀行等10單位，實際盈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營業利益亦能維持分配預算暫列數之水準；漢翔航空工業公司、臺灣省自來水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台灣中油公司）、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等4單位，分配預算虧損，實際獲有盈餘；台灣電力公司、臺灣鐵路管理局等2單位虧損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餘7單位之營業盈虧情形如下：

一、分配預算盈餘，實際發生虧損者，計有2個單位：
(一)中央健康保險局實際虧損96億8千5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盈餘暫列數相距96億8千5百餘萬元，主要係原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收回安全準備填補保險收支短絀，惟因全民健保連年虧損，安全準備餘額已不敷支應，截至民國96年6月底止，尚有保險收支短絀數96億9千6百餘萬元待填補；又保險收支短絀數如未以安全準備填補，保費滯納金收入等如未提列為安全準備，並排除政府補助之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後，純損108億8千1百餘萬元，與同基礎之預算純益相距118億1千1百餘萬元，主要係保險給付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榮民工程公司實際虧損6億4千2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盈餘暫列數相距6億6千7百餘萬元，主要係利息費用較預算增加，及該公司原預計於95年底民營化，退休人員照護費未編列預算所致。

二、盈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計有1個單位：
臺灣銀行實際盈餘58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7億3千2百餘萬元，主要係增提備抵呆帳所致。

三、盈餘達分配預算暫列數目標，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計有4個單位：
(一)中國輸出入銀行實際盈餘2億2千4百餘萬元，惟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22萬餘元，主要係國防部戰機貸款提前全數清償，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二)高雄港務局實際盈餘16億1千3百餘萬元，惟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4,314萬餘元，主要係實施港灣業務及租金優惠方案，致營業收入減少所致。

(三)台灣糖業公司實際盈餘23億8千3百餘萬元，惟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2億2千4百餘萬元，主要係銷售砂糖業務損失較預計增加，暨量販、豬隻等業務毛利較預計減少所致。
(四)臺灣土地銀行實際盈餘30億8千餘萬元，惟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2億9千8百餘萬元，主要係存放款利差縮小，淨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上述執行預算未達目標單位，本部已就允應改善之事項，函請針對問題癥結，切實檢討，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有關國營事業機關本年度上半年收支暨盈虧情形，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14頁附表二、民國96年度上半年國營事業收支暨盈虧計算簡表。
叁、非營業特種基金（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本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98個基金，其半年結算報告經書面審核結果，綜計總收入（含基金來源）5,816億9千1百餘萬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5,435億8千7百餘萬元，賸餘為381億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268億1百餘萬元，約為237.12％。其中作業基金部分計77單位，綜計總收入1,619億7千6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203億6千4百餘萬元，約14.38％；總支出1,421億6千4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99億6千5百餘萬元，約7.54％；實際賸餘198億1千2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03億9千8百餘萬元，約110.47％；債務基金部分1單位，基金來源3,289億3千5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55億1千3百餘萬元，約1.70％；基金用途3,289億2千6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55億7百餘萬元，約1.70％；實際賸餘876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549萬餘元，約168.01％；特別收入基金部分計19單位，綜計基金來源905億5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27億1千餘萬元，約56.60％；基金用途705億9千7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12億3千5百餘萬元，約18.93％；實際賸餘199億7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短絀暫列數相距214億7千4百餘萬元；資本計畫基金部分1單位，基金來源2億7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59億7千4百餘萬元，約95.62％；基金用途18億9千8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8億9千6百餘萬元，約32.07％；實際短絀16億2千5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50億7千7百餘萬元。其中國立臺南大學校務基金等27個基金，實際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作業基金之業務賸餘亦能維持分配預算暫列數水準；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校務基金等16個基金，分配預算短絀，而實際發生賸餘；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基金等7個基金短絀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其餘48個基金之餘絀情形分類彙整說明如次：

一、分配預算賸餘，實際發生短絀者，計有16個基金：
作業基金部分：

(一)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實際短絀3億6千9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9億2千5百餘萬元，主要係大道、富台新村等軍眷村合建國宅，因售價較鄰近房價偏高，報經行政院同意以成本8折計價讓售原眷戶，並由該基金負擔售價差額之半數，原預算未編列所致。
(二)國立中山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陽明大學、政治大學、暨南國際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臺北大學、虎尾科技大學、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中央大學等12個校務基金實際短絀合計11億2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11億7千3百餘萬元，主要係實收之補助收入數額未如預期，及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榮民醫療作業基金實際短絀6,356萬餘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1億4千7百餘萬元，主要係配合中央健康保險局推動分級醫療政策，加強提供急重症醫療服務，致一般住院醫療收入較預計減少，暨健保局因點值結算及醫療給付爭議審議結果，實際補付以前年度之醫療給付數額未如預期所致。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中華發展基金實際短絀38萬餘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3,024萬餘元，主要係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迄96年6月底尚未經總統公布，因而大陸委員會所列撥充基金預算，無法辦理撥款所致。

資本計畫基金部分：

國軍老舊營舍改建基金實際短絀16億2千5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50億7千7百餘萬元，主要係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迄96年6月底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因而行政院專案核定第6批不適用營地作價撥充數，未及轉列基金來源所致。
二、短絀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者，計有24個基金：
作業基金部分：

(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實際短絀25億7千2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4億7千3百餘萬元，主要係原預計95年度補助臺北市干城一村等遷建已完工基地之原眷戶購宅款，延至本年度執行所致。

(二)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東華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聯合大學、高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海洋大學、花蓮教育大學、宜蘭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北藝術大學、屏東科技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灣戲曲學院、金門技術學院、臺東大學、臺南藝術大學、臺中護理專科學校等21個校務基金實際短絀合計23億9千5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18億6百餘萬元，主要係實收之補助收入數額未如預期，及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經濟作業基金實際短絀7億4千5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5億2千3百餘萬元，主要係各工業區不動產投資收入減少，暨服務中心及污水處理廠之收入不敷支應成本所致。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社會福利基金實際短絀3億7千6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4,644萬餘元，主要係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迄96年6月底尚未經總統公布，因而內政部所列撥充基金預算，無法辦理撥款所致。

三、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計有7個基金：
作業基金部分：

(一)國立清華大學、彰化師範大學等2個校務基金實際賸餘4,884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億6千1百餘萬元，主要係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管制藥品管理局製藥工廠作業基金實際賸餘6,397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44萬餘元，主要係配合立法院審議民國95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決議事項，調降管制藥品嗎啡長效膜衣錠等產品售價所致。
(三)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實際賸餘9,137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3,018萬餘元，主要係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交通作業基金實際賸餘64億6千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億1千8百餘萬元，主要係民航事業作業分基金之機場旅館去任務化後，所遺財產提前報廢所致。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一)學產基金實際賸餘1億7千8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413萬餘元，主要係配合政策，專案增加補助各縣市國中小學生營養午餐經費，及租金收入未如預期所致。

(二)經濟特別收入基金實際賸餘4億5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49萬餘元，主要係辦理政府儲油計畫，96年上半年購油量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業務收入不敷業務成本與費用者，計有1個作業基金：
農業作業基金實際賸餘527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80萬餘元，惟業務短絀174萬餘元，主要係玉米等飼料原料價格持續上揚，銷貨成本增加所致。

上述執行預算未達目標之基金，本部已就允應改善事項，分別函請各該基金管理機關針對問題癥結，研擬具體因應措施，或函請其主管機關督促改善，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有關非營業特種基金本年度上半年收支暨餘絀情形，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15頁附表三、民國96年度上半年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暨餘絀計算簡表。

肆、附表

一、民國96年度上半年歲出預算執行重大差異原因分析簡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分配預算暫列數
	執行數
	已分配尚未執行
	原因簡析

	
	
	支出實現數
	暫付數
	合計
	％
	金額
	％
	

	總統府主管
	
	
	
	
	
	
	
	

	中央研究院
	4,323
	2,991
	107
	3,099
	71.69
	1,224
	28.31
	主要係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部分工項存有疑義暫不予計價，須俟權責機關釋示後再行辦理。

	行政院主管
	
	
	
	
	
	
	
	

	體育委員會
	1,335
	421
	560
	982
	73.55
	353
	26.45
	主要係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基層訓練站暨高中職學校發展特色運動等計畫，未及於96年6月完成請款。

	司法院主管
	
	
	
	
	
	
	
	

	司法院
	1,257
	391
	227
	618
	49.19
	638
	50.81
	捐助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5億元，刻正辦理撥款程序，及司法人員安全設備經費，已分由各需求法院執行，未及完成結報作業。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
	199
	124
	0.24
	124
	62.35
	75
	37.65
	興建法治教育及保護處遇輔導場所購地計畫土地價金支付後之結餘款。

	考試院主管
	
	
	
	
	
	
	
	

	考選部
	506
	269
	95
	365
	72.13
	141
	27.87
	司法人員考試等11項考試作業期程跨越下半年，及題庫大樓興建工程招標流標，影響預算執行。

	監察院主管
	
	
	
	
	
	
	
	

	監察院
	408
	303
	0.66
	304
	74.42
	104
	25.58
	因第4屆監察委員尚未就職，相關經費未執行。

	內政部主管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
	129
	98
	0.56
	98
	76.59
	30
	23.4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四年示範計畫部分受補助地區未及完成發包作業，致影響執行進度。

	建築研究所
	169
	105
	23
	129
	75.91
	40
	24.09
	主要係辦理綠建築方案，因受補助單位以預算尚未完成審議程序而暫緩發包，致影響執行進度。

	國防部主管
	
	
	
	
	
	
	
	

	國防部
	334
	－
	237
	237
	70.98
	97
	29.02
	主要係文職人員進用不足、新興資本支出因預算尚未完成審議程序，致無法執行，及預算遭凍結所致。


一、民國96年度上半年歲出預算執行重大差異原因分析簡表(續)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分配預算暫列數
	執行數
	已分配尚未執行
	原因簡析

	
	
	支出實現數
	暫付數
	合計
	％
	金額
	％
	

	法務部主管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169
	128
	－
	128
	75.94
	40
	24.06
	新建辦公廳舍建築工程尚未完成驗收，致內部設備裝修工程無法施工，影響預算執行。

	經濟部主管
	
	
	
	
	
	
	
	

	經濟部
	10,964
	8,584
	125
	8,710
	79.44
	2,254
	20.56
	部分委辦、補助計畫未達付款條件或尚在審查中，或營繕工程、設備採購案尚在辦理中，暨撥補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預算尚未撥付。

	國際貿易局
	1,636
	327
	315
	642
	39.27
	994
	60.73
	興建國際展覽館因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延宕，及配合捷運內湖線共構工程，變更施工順序，展延計畫期程。

	水利署及所屬
	5,927
	4,225
	336
	4,561
	76.96
	1,365
	23.04
	部分工程因用地取得困難、辦理變更設計、委託地方政府代辦，或執行單位尚未請款等，執行進度落後。

	交通部主管
	
	
	
	
	
	
	
	

	公路總局
	15,367
	11,173
	1,069
	12,243
	79.67
	3,123
	20.33
	主要係部分工程用地取得費時、管線遷移延誤，致影響執行進度。

	農業委員會主管
	
	
	
	
	
	
	
	

	水土保持局
	1,384
	549
	483
	1,032
	74.62
	351
	25.38
	治山防災工程位處山區，因豪雨泥濘，影響施工進度。

	林業試驗所
	340
	262
	2
	264
	77.80
	75
	22.20
	因預算尚未完成審議程序，僅先行辦理相關工程及採購案之前置作業，致影響執行進度。

	家畜衛生試驗所
	204
	139
	0.58
	140
	68.50
	64
	31.50
	動物衛生試驗研究計畫採購招標作業多次流標。

	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144
	96
	－
	96
	66.68
	48
	33.32
	部分農作試驗因受氣候影響，延後試驗期間。

	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
	139
	108
	0.45
	109
	78.24
	30
	21.76
	部分採購案已驗收未及付款。

	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
	152
	115
	－
	115
	75.66
	37
	24.34
	部分試驗用品採購，尚在辦理驗收。

	漁業署及所屬
	2,591
	2,005
	4
	2,009
	77.56
	581
	22.44
	部分新興計畫因預算尚未完成審議程序無法執行。

	農糧署及所屬
	1,207
	857
	90
	948
	78.53
	259
	21.47
	委辦計畫執行進度落後。

	環境保護署主管
	
	
	
	
	
	
	
	

	環境保護署
	1,869
	1,262
	123
	1,385
	74.14
	483
	25.86
	部分預算遭凍結，致影響執行進度。

	省市地方政府
	
	
	
	
	
	
	
	

	福建省政府
	1,038
	372
	－
	372
	35.87
	666
	64.13
	主要係金馬地區專案補助計畫，因金門、連江兩縣未及申請補助，影響執行進度。


註：表列機關，係指分配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

二、民國96年度上半年國營事業收支暨盈虧計算簡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總收入
	總支出
	盈虧

	
	
	
	分配預算暫列數
	實際數
	差異數
	％

	一、分配預算盈餘，實際發生虧損者
	
	
	
	
	
	

	1.中央健康保險局
	206,333
	216,018
	0.53
	(註1）– 9,685
	- 9,685
	－

	2.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957
	9,600
	25
	- 642
	- 667
	－

	二、盈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5,332
	39,531
	6,532
	5,800
	- 732
	11.21

	三、盈餘達分配預算暫列數目標，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
	
	
	
	
	
	

	1.勞工保險局
	139,342
	139,342
	－
	(註2)
	－
	－

	2.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420
	2,420
	－
	(註3)
	－
	－

	3.中國輸出入銀行
	1,646
	1,421
	215
	224
	+ 9
	4.24

	4.交通部高雄港務局
	4,588
	2,974
	1,455
	1,613
	+ 157
	10.85

	5.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21,081
	18,697
	262
	2,383
	+ 2,121
	808.09

	6.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174
	26,093
	2,654
	3,080
	+ 426
	16.05

	四、虧損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
	
	
	
	
	
	

	1.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82,677
	195,284
	- 22,259
	- 12,606
	+ 9,652
	43.36

	2.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492
	15,724
	- 5,673
	- 5,232
	+ 441
	7.78

	五、分配預算虧損，實際獲有盈餘者
	
	
	
	
	
	

	1.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982
	5,864
	- 142
	117
	+ 259
	－

	2.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3,155
	12,802
	- 194
	352
	+ 547
	－

	3.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403,927
	394,829
	- 1,590
	9,098
	+ 10,688
	－

	六、盈餘及營業利益均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者
	
	
	
	
	
	

	1.財政部印刷廠
	321
	297
	21
	24
	+ 2
	13.09

	2.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421
	361
	47
	59
	+ 11
	25.13

	3.交通部基隆港務局
	3,107
	2,749
	251
	358
	+ 106
	42.32

	4.交通部臺中港務局
	2,261
	1,582
	575
	678
	+ 103
	18.00

	5.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
	58,340
	57,223
	536
	1,117
	+ 580
	108.37

	6.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13,414
	12,126
	367
	1,287
	+ 920
	250.43

	7.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30,117
	26,130
	2,607
	3,987
	+ 1,379
	52.88

	8.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96,422
	190,004
	5,672
	6,418
	+ 745
	13.14

	9.中央銀行
	195,316
	77,890
	56,869
	117,426
	+ 60,556
	106.48

	合計
	1,574,834
	1,448,972
	48,236
	125,862
	+ 77,626
	160.93


註：1.中央健康保險局之保險收支短絀數如未以安全準備填補，保費滯納金收入等如未提列為安全準備，並排除政府補助之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收支後，純損為108億8千1百萬元，與同基礎之分配預算純益暫列數相距118億1千1百萬元。
2.勞工保險局之勞工保險等收支結餘數，如未提列責任準備，並排除政府補助農民健康保險收支短絀數、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收支後，盈餘為151億7千6百萬元，較同基礎之分配預算盈餘暫列數增加142億2千萬元（營業利益151億7千7百萬元，亦較同基礎之分配預算營業利益暫列數增加142億1千9百萬元）。
3.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未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規定，按民國89年1月1日調高存款保險費費率所增加之存款保險費收入，提列金融重建基金費用，及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將盈餘全數轉列賠款特別準備，盈餘為2億3千6百萬元，與同基礎之分配預算虧損暫列數相距2億9千2百萬元。

三、民國96年度上半年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暨餘絀計算簡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基金名稱
	總收入

(基金來源)
	總支出
(基金用途)
	本期餘絀

	
	
	
	分配預算暫列數
	實際數
	差異數
	％

	一、分配預算賸餘，實際發生短絀者
	
	
	
	
	
	

	作業基金
	
	
	
	
	
	

	1.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
	470
	840
	555
	- 369
	- 925
	166.49

	2.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
	849
	1,045
	21
	- 195
	- 217
	994.87

	3.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
	1,264
	1,443
	3
	- 179
	- 182
	4,955.58

	4.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
	808
	987
	0.1
	- 178
	- 178
	175,355.54

	5.國立陽明大學校務基金
	614
	750
	12
	- 135
	- 147
	1,219.44

	6.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
	1,367
	1,491
	0.1
	- 123
	- 124
	63,286.02

	7.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基金
	404
	500
	0.2
	- 95
	- 96
	45,306.46

	8.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605
	683
	0.2
	- 77
	- 78
	27,756.41

	9.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444
	515
	1
	- 70
	- 72
	4,029.24

	10.榮民醫療作業基金
	18,416
	18,480
	83
	- 63
	- 147
	175.98

	11.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
	593
	619
	4
	- 26
	- 31
	672.86

	12.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581
	593
	0.1
	- 12
	- 12
	6,654.68

	13.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基金
	78
	84
	0.003
	- 5
	- 5
	171,455.63

	14.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
	1,144
	1,145
	25
	- 1
	- 27
	105.63

	特別收入基金
	
	
	
	
	
	

	中華發展基金
	2
	3
	29
	- 0.3
	- 30
	101.29

	資本計畫基金
	
	
	
	
	
	

	國軍老舊營舍改建基金
	273
	1,898
	3,452
	- 1,625
	- 5,077
	147.07

	二、短絀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者
	
	
	
	
	
	

	作業基金
	
	
	
	
	
	

	1.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9,470
	12,043
	- 2,098
	- 2,572
	- 473
	22.57

	2.國立臺灣大學校務基金
	3,742
	4,621
	- 14
	- 878
	- 864
	5,850.81

	3.經濟作業基金
	2,456
	3,201
	- 221
	- 745
	- 523
	236.17

	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1,189
	1,547
	- 183
	- 358
	- 174
	95.44

	5.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2,158
	2,396
	- 0.7
	- 237
	- 236
	33,087.44

	6.國立交通大學校務基金
	1,245
	1,448
	- 122
	- 202
	- 80
	65.49

	7.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
	464
	617
	- 6
	- 152
	- 145
	2,081.28

	8.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784
	868
	- 70
	- 83
	- 13
	19.56

	9.國立聯合大學校務基金
	373
	444
	- 31
	- 71
	- 39
	124.72

	10.國立高雄大學校務基金
	339
	394
	- 27
	- 55
	- 27
	100.85


三、民國96年度上半年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暨餘絀計算簡表(續)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基金名稱
	總收入

(基金來源)
	總支出
(基金用途)
	本期餘絀

	
	
	
	分配預算暫列數
	實際數
	差異數
	％

	1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496
	537
	- 14
	- 41
	- 27
	193.63

	1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
	670
	711
	－
	- 40
	- 40
	－

	13.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265
	306
	- 22
	- 40
	- 18
	82.49

	14.國立宜蘭大學校務基金
	395
	430
	- 25
	- 35
	- 10
	40.06

	15.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345
	377
	- 9
	- 31
	- 22
	228.04

	16.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311
	342
	- 6
	- 31
	- 24
	375.93

	17.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709
	739
	- 13
	- 30
	- 17
	130.82

	18.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168
	193
	- 8
	- 24
	- 16
	185.17

	19.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務基金
	205
	228
	- 7
	- 23
	- 16
	226.85

	20.國立金門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94
	117
	- 1
	- 22
	- 21
	1,690.59

	21.國立臺東大學校務基金
	281
	298
	- 14
	- 16
	- 2
	17.30

	22.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
	217
	231
	- 7
	- 13
	- 5
	76.90

	23.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校務基金
	85
	86
	- 0.6
	- 1
	- 0.9
	140.72

	特別收入基金
	
	
	
	
	
	

	社會福利基金
	365
	742
	- 330
	- 376
	- 46
	14.07

	三、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
	
	
	
	
	
	

	作業基金
	
	
	
	
	
	

	1.國立清華大學校務基金
	1,385
	1,382
	164
	3
	- 160
	97.78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基金
	553
	508
	46
	45
	- 1
	2.57

	3.管制藥品管理局製藥工廠作業基金
	215
	151
	64
	63
	- 0.4
	0.69

	4.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756
	665
	121
	91
	- 30
	24.83

	5.交通作業基金
	22,828
	16,367
	6,579
	6,460
	- 118
	1.81

	特別收入基金
	
	
	
	
	
	

	1.學產基金
	339
	161
	182
	178
	- 4
	2.27

	2.經濟特別收入基金
	4,876
	4,422
	455
	453
	- 1
	0.33

	四、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業務收入不敷業務成本與費用者
	
	
	
	
	
	

	作業基金
	
	
	
	
	
	

	農業作業基金
	75
	70
	4
	5
	+ 0.8
	17.94

	五、短絀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
	
	
	
	
	
	

	作業基金
	
	
	
	
	
	

	1.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基金
	388
	710
	- 712
	- 321
	+ 390
	－


三、民國96年度上半年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暨餘絀計算簡表(續)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基金名稱
	總收入

(基金來源)
	總支出
(基金用途)
	本期餘絀

	
	
	
	分配預算暫列數
	實際數
	差異數
	％

	2.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290
	339
	- 49
	- 48
	+ 0.7
	－

	3.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校務基金
	219
	221
	- 5
	- 2
	+ 2
	－

	4.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225
	227
	- 28
	- 2
	+ 26
	－

	特別收入基金
	
	
	
	
	
	

	1.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8,859
	12,177
	- 5,900
	- 3,318
	+ 2,581
	－

	2.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
	307
	2,834
	- 3,627
	- 2,526
	+ 1,101
	－

	3.金融監督管理基金
	218
	251
	- 254
	- 33
	+ 220
	－

	六、分配預算短絀實際發生賸餘者
	
	
	
	
	
	

	作業基金
	
	
	
	
	
	

	1.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校務基金
	266
	259
	- 18
	6
	+ 24
	－

	2.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763
	754
	- 50
	8
	+ 59
	－

	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339
	330
	- 17
	8
	+ 26
	－

	4.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430
	419
	- 13
	10
	+ 24
	－

	5.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校務基金
	246
	234
	- 14
	11
	+ 25
	－

	6.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333
	317
	- 3
	16
	+ 19
	－

	7.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616
	595
	- 13
	20
	+ 33
	－

	8.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
	287
	262
	- 5
	24
	+ 30
	－

	9.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441
	404
	- 17
	37
	+ 54
	－

	10.國立勤益技術學院校務基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511
	462
	- 8
	49
	+ 57
	－

	11.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1,414
	1,084
	- 45
	330
	+ 376
	－

	12.水資源作業基金
	2,017
	974
	- 167
	1,043
	+ 1,211
	－

	13.營建建設基金
	20,245
	10,341
	- 911
	9,903
	+ 10,815
	－

	特別收入基金
	
	
	
	
	
	

	1.健康照護基金
	951
	926
	- 126
	25
	+ 151
	－

	2.就業安定基金
	3,045
	1,907
	- 1,012
	1,138
	+ 2,151
	－

	3.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
	46,924
	35,942
	- 106
	10,981
	+ 11,087
	－

	七、實際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者
	
	
	
	
	
	

	作業基金
	
	
	
	
	
	

	1.國立臺南大學校務基金
	392
	390
	0.1
	2
	+ 2
	1,373.34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393
	389
	1
	4
	+ 2
	154.67

	3.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校務基金
	152
	147
	0.07
	5
	+ 5
	6,817.99


三、民國96年度上半年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暨餘絀計算簡表(續)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基金名稱
	總收入

(基金來源)
	總支出
(基金用途)
	本期餘絀

	
	
	
	分配預算暫列數
	實際數
	差異數
	％

	4.國立體育學院校務基金
	218
	204
	0.01
	14
	+ 14
	117,214.62

	5.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85
	58
	16
	26
	+ 10
	66.91

	6.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671
	638
	3
	33
	+ 30
	894.44

	7.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
	921
	880
	1
	41
	+ 39
	2,345.42

	8.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1,134
	1,077
	10
	57
	+ 46
	449.96

	9.法務部監所作業基金
	322
	260
	34
	61
	+ 27
	78.37

	10.地方建設基金
	217
	3
	212
	214
	+ 1
	0.74

	11.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274
	57
	23
	217
	+ 193
	832.59

	12.醫療藥品基金
	13,254
	13,001
	169
	252
	+ 82
	48.74

	13.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3,124
	2,868
	109
	255
	+ 146
	134.17

	14.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13,279
	12,640
	274
	638
	+ 363
	132.13

	15.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8,824
	7,990
	344
	834
	+ 490
	142.53

	16.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3,529
	2,251
	777
	1,277
	+ 500
	64.36

	17.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6,208
	851
	4,736
	5,357
	+ 621
	13.12

	債務基金
	
	
	
	
	
	

	中央政府債務基金
	328,935
	328,926
	3
	8
	+ 5
	168.01

	特別收入基金
	
	
	
	
	
	

	1.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181
	156
	1
	25
	+ 23
	1,286.51

	2.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
	72
	3
	40
	68
	+ 27
	68.69

	3.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351
	122
	140
	229
	+ 88
	63.26

	4.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321
	2
	268
	319
	+ 51
	19.06

	5.環境保護基金
	1,962
	930
	140
	1,032
	+ 891
	632.61

	6.離島建設基金
	1,657
	515
	916
	1,142
	+ 225
	24.65

	7.航港建設基金
	3,025
	887
	1,912
	2,138
	+ 225
	11.80

	8.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11,838
	8,484
	1,001
	3,353
	+ 2,352
	234.86

	9.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
	5,201
	124
	4,700
	5,077
	+ 376
	8.01

	小計
	
	
	
	
	
	

	作業基金
	161,976
	142,164
	9,413
	19,812
	+ 10,398
	110.47

	債務基金
	328,935
	328,926
	3
	8
	+ 5
	168.01

	特別收入基金
	90,505
	70,597
	- 1,566
	19,907
	+ 21,474
	－

	資本計畫基金
	273
	1,898
	3,452
	- 1,625
	- 5,077
	147.07

	合計
	581,691
	543,587
	11,302
	38,103
	+ 26,801
	237.12


伍、附錄
一、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96年度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為加速治理易淹水地區水患及治山防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並保育優質水環境，行政院依據「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4條：「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解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一百六十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得分期辦理預算籌編及審議」之規定，編擬「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經 大院於民國95年6月30日第6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審議通過，自民國95年度起，分2個年度實施，至96年度辦理完成。全部歲出預算數309億6千5百萬元，歲入歲出差短融資調度數309億6千5百萬元，依「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規定，以發行公債及賒借彌平。茲將分配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融資調度執行情形之查核
發行公債及賒借預算數309億6千5百萬元，截至本年6月底止，分配累計數309億6千5百萬元，因由國庫統籌調度，尚無執行數。
(二)歲出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歲出預算共編列309億6千5百萬元，包括縣市管河川治理24億1千8百餘萬元、縣市管區域排水治理189億4千5百餘萬元、縣市管事業海堤改善7億2千5百餘萬元、雨水下水道疏濬清淤、興建、改善工程11億1千5百萬元、農田排水改善12億6千萬元、水土保持工程25億元、治山防洪40億元，分別由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農業委員會等機關執行。截至本年6月底止，分配累計數184億2千5百餘萬元，執行累計數67億2千餘萬元，占分配累計數36.47％，其中尚能依分配預算執行者，計有內政部營建署1個機關單位；執行比率偏低者，計有經濟部水利署、農業委員會等2個機關單位，主要係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經　總統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計畫審查作業費時，及部分計畫地方政府辦理變更設計或招標情形未如預期所致。
以上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結果，截至本年6月底止，其分配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原因，促請提出妥適改進措施，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分配
累計數
	執行累計數
	已分配尚未執行數
	原因簡析

	
	
	支出

實現數
	暫付數
	合計
	％
	金額
	％
	

	經濟部
水利署
	12,745
	2,263
	128
	2,392
	18.77
	10,353
	81.23
	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計畫審查作業費時，及部分計畫地方政府辦理變更設計或招標情形未如預期。

	農業委員會
	4,845
	1,678
	1,927
	3,606
	74.43
	1,238
	25.57
	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及計畫提報審查暨核定程序耗時。


註：表列機關，係分配累計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

二、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96年度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昇其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行政院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4條：「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條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二百五十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之規定，編擬「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經 大院於民國95年6月30日第6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審議通過，自民國95年度起，分3個年度實施，至97年度辦理完成。全部歲出預算數139億7千萬元，歲入歲出差短融資調度數139億7千萬元，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暨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彌平。茲將分配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融資調度執行情形之查核

融資調度預算數139億7千萬元，其中發行公債及賒借103億5千8百餘萬元、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調節因應數36億1千1百餘萬元。截至本年6月底止，公債及賒借收入分配累計數50億7千8百餘萬元，因由國庫統籌調度，尚無執行數。
(二)歲出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歲出預算共編列139億7千萬元，包括水庫庫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52億5千萬元、水庫下游供水區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27億5千1百萬元、水庫上游集水區保育治理59億6千9百萬元，分別由經濟部水利署、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交通部公路總局等機關執行。截至本年6月底止，分配累計數48億2千餘萬元，執行累計數35億2千3百餘萬元，占分配累計數73.10％，各執行機關均未能依分配預算數執行，主要係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經　總統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及淨水場擴建用地尚未取得、部分計畫需辦理聽證會暨量化分析等所致。
以上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結果，截至本年6月底止，其分配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原因，促請提出妥適改進措施，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分配

累計數
	執行累計數
	已分配尚未執行數
	原因簡析

	
	
	支出

實現數
	暫付數
	合計
	％
	金額
	％
	

	經濟部

水利署
	3,156
	2,166
	220
	2,387
	75.64
	768
	24.36
	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及龍潭淨水場暨大湳淨水場擴建用地尚未取得。

	農業委員會
	1,468
	303
	708
	1,012
	68.94
	456
	31.06
	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公布，並需依立法院決議辦理聽證會暨量化分析，及實施計畫於96年4月19日始奉行政院同意備查。

	交通部
公路總局
	55
	11
	—
	11
	21.37
	43
	78.63
	補助地方政府經費尚未辦理結案請款。


註：表列機關，係分配累計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
